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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南甸宣抚司署庭院剧项目实施方案

梁河县南甸宣抚司署，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研究傣族土司制度和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其独特的建筑风格与丰富的历史内涵，为文化艺术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同时，梁河地处边关，镇守边关的历史与故事，蕴含着英勇无畏、保家卫国的精神。将这三者有机结合，实施南甸宣抚司署庭院剧项目，旨在通过创新的艺术形式，活化历史文化资源，让游客和观众在沉浸式的观演体验中，深入了解梁河的历史文化、感受葫芦丝艺术的独特魅力以及边关将士的爱国情怀，促进文化传承与发展，推动文旅融合。

根据《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文件》（中色函〔2025〕1号）文件精神，下达梁河县滇西土司文化博物馆展览提升项目资金200万元，其中，实施梁河县南甸宣抚司署庭院剧项目110万元。由梁河县文化和旅游局组织实施。为确保该项目顺利实施，特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梁河县南甸宣抚司署庭院剧项目

（二）项目性质：庭院剧创作展示

（三）项目实施地点：梁河县南甸宣抚司署戏楼区域

（四）项目实施单位：梁河县文化和旅游局

（五）项目实施期限：2025年6月—2025年10月

（六）项目总投资：110万元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一）建设内容。包含舞台搭建、设备购置、剧本创作、音乐制作（含创作及录制）、舞蹈编排、演员培训、场地布置及服装和道具等（以实际完成工程结算为准）。具体为：

戏台：楼上配置音响、舞台背景、演员表演，楼下存庭院剧道具室；

学堂：搭建庭院剧背景，二楼设置公众看戏座位；

看戏楼：楼上装饰庭院剧灯光，相关舞台背景灯饰，配置看戏最佳观众座位席；

院落：配置舞台剧相关背景，设置观众座位；

照壁：搭建舞台剧支架，配置舞台剧背景与庭院交相辉映。

整部庭院剧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让观众在南甸宣司署戏楼的庭院中自由穿梭，近距离观看演出。演出过程中，演员将与观众进行互动，引导观众参与剧情，增强观众的体验感和代入感。同时，结合现场音乐、灯光、特效等元素，营造出逼真的历史氛围，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故事中的情感和冲突。

三、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
（一）投资估算。项目估算总投资110万元。
（二）资金来源。资金来源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帮扶资金。

四、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实施计划分为4个阶段，合计4个月。具体计划如下：

第一阶段：2025年5月—6月，剧本创作，完成项目方案评审及向州文物主管部门报备工作。

第二阶段：2025年7月1日—25日，完成项目招投标工作、签订施工合同，并组织进场施工。

第三阶段：2025年7月25日—9月30日，项目实施阶段。完成全部项目内容并组织项目初验。
第四阶段：2025年10月。排练与正式演出及总结验收阶段。完成项目终验、审核结算并投入使用，完成项目相关资料归档备查。

五、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一）可行性分析。对南甸宣司署进行实地考察，详细了解其建筑布局、空间结构、环境特点等，为庭院剧的场景设计和演出规划提供依据。与当地的葫芦丝制作艺人、演奏者进行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情况，收集一手资料。走访当地的老人、历史见证者，了解关于南甸宣抚司署和镇守边关的民间传说、故事，丰富创作素材；深度挖掘南甸宣抚司署的历史文化、葫芦丝文化以及镇守边关的历史故事，通过庭院剧的形式进行呈现，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探索将传统历史文化与现代舞台艺术相结合的新方式，打造具有创新性和独特性的庭院剧，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观演体验，推动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

（二）必要性分析。以庭院剧为核心，推动文化与旅游、教育、科技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开发文化旅游线路，将南甸宣司署与周边的旅游景点串联起来，打造综合性的文化旅游产品。开展文化教育活动，将庭院剧作为文化教育的载体，走进社区，传播梁河的历史文化。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创新演出形式和体验方式，提升观众的观演感受；以庭院剧为吸引点，提升南甸宣抚司署的旅游吸引力，促进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将“三点有戏”庭院剧打造成梁河的文化旅游品牌，提升梁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树立梁河独特的文化形象。

六、项目效益分析

将庭院剧项目品牌进行拓展，开发相关的文创产品、文化活动等，延伸品牌产业链。与国内的文化机构、旅游企业等进行合作，开展文化交流、演出合作、旅游推广等活动，提升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全面提升南甸土司参观历史文化多样性，系统阐述边疆地区土司制度保家卫国的真实事件，让公众全面了解梁河土司制度历史文化。

七、项目组织管理

（一）组织管理

为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保证项目按时、按量、按质完成并投入使用、发挥效益，经研究，决定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廖秋霞  梁河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副组长：蔺应传  梁河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方文辉  梁河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杨双欢  南甸宣抚司署管理局局长

        李  娜  南甸宣抚司署管理局副局长

成  员：苏灵敏  梁河县文化馆馆长

蔺  江  梁河县文化和旅游局一级主任科员周德才  梁河县文物管理所所长

        赵家甜  梁河县文物管理所馆员

尹以年  梁河县文化和旅游局旅游产业发规划划股工作人员

杨  妮  梁河县文化和财务室负责人

黄  杰  梁河县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文旅局综合办公室，办公室人员由蔺江、苏灵敏、周德才、赵家甜、尹以年、杨妮、黄杰组成，办公室主任由蔺应传兼任。领导小组的主要工作：严格按照项目批复负责项目实施的监督及组织管理，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负责项目前期规划、方案的编制、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管理、初步验收，财务人员负责项目资金的管理及支付。

（二）项目资金管理

严格按照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帮扶资金管理办法及县级相关管理办法执行。

（三）项目全过程管理

1、项目相关单位职责

（1）县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跟踪问效工作，做到专款专用并及时拨付。

（2）县文旅局：履行好项目建设单位职能职责，编制项目实施方案上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后，严格按项目实施方案及相关规定要求组织实施。制定各项工作措施，落实项目相关工作，完成项目验收，收集全部项目资料归档备查，按时上报项目实施执行情况。验收结算后及时投入使用，早日发挥资金效益。

（3）监理单位：对项目进行全程监督管理，出具项目签证，确保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并顺利通过各级审计、验收。

（4）施工单位：具体负责项目实施，做好项目实施工程中的技术、进度、质量控制，确保施工安全。施工单位人员安全由施工单位根据国家现行相关标准严格执行并采取保障措施，施工单位对工程质量负责，并做好农民工工资发放事宜。

2、项目管理技术规范

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执行。

3、项目实施管理

项目开展将严格按照工程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程序，依法依规进行组织实施；严格规范执行好项目相关第三方服务选择、工程规划设计、审查审批、工程招投标、工程监理及其项目实施与资金拨付使用管理等各项程序和相关规章制度；同时，项目实施的相关内容情况将在梁河县文化旅游局信息公开网进行公开公示，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4、项目工程质量管理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与工程质量标准要求，以抓好工程质量为中心，科学管理、精心组织，严格按规范、合同条款进行施工、监理和管理。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保障体系，坚持全面质量管理，确保工程质量。

（四）项目档案管理

由梁河县文化旅游局统一收集整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做好记录、收集、整理各种档案材料，验收结束后由县文化旅游局归类、立档、存档。

（五）工程设施管护

坚持“谁受益，谁管护”的原则，项目建成验收合格后，及时投入使用，由县文旅局落实管护责任，不断提高工程完好率，延长项目使用周期，发挥好项目预期、文化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八、项目验收

梁河县文化和旅游局严格按照县人民政府批示组织项目实施，项目实施结束后由项目领导小组组织相关人员，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和工程施工图技术及设备采购相关标准完成项目初验，对质量不合格的工程部分进行限期整改，整改完成再进行二次验收，二次验收不合格的将不予验收。验收后由施工单位做出结算资料，所有档案资料收集齐备存档，并按要求报请县人民政府进行县级验收。项目实行建设单位报账制，待建设单位验收完成后，按程序完成报账手续，报账后由施工单位缴纳3％工程质量保证金，项目运行一年后无质量问题将质量保证金不计利息返还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蔺应传，15208842437；尹以年，18988249201；周德才，18088213218。

梁河县文化和旅游局                      

2025年6月2日



